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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企業管理系簡介 

特色介紹 

企業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於民國 83 年（西元 1994 年），本校成立之初設置，

歷經多年淬煉與成長，不僅師資陣容堅強，學制更趨完整，包括：學士班、碩士班(含

國際班)、碩士在職專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碩士雙聯學制、 高階產業經營碩士在職

專班、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士班等。碩士班課程規劃涵蓋二個特色模組：「事業經營」、

「創新行銷」模組，以有效訓練學生管理能力，教學內容融入「創意、創新與創業」

等三創能力的培養，並搭配產學雙師、企業參訪與業界實習提昇產業知識與實務應用

能力，輔以競賽、專題製作等方式強化學生企劃、問題解決和口語表達能力，以實踐

本系 C-SMILE 精神(創意-Creativity、技能-Skill、態度-Manner、創新-Innovation、學

習-Learning、與創業-Entrepreneurship)。 

行政團隊 

職稱 姓名 e-mail 分機號碼 辦公室/研究室 

系主任 吳曉君主任 sc524@ cyut.edu.tw 
7061 

7731 

T2-719 

L-731 

MBA 導師 劉興郁老師 syliu@cyut.edu.tw 4227 T2-915 

EMBA 導師 張健邦老師 jbjang@cyut.edu.tw 4882 T2-905 

行政教師 徐茂練老師 mlshyu@cyut.edu.tw 4438 T2-937 

行政教師 陳悅琴老師 jessica@cyut.edu.tw 7736 L-7361 

行政助教 李華蓉助教 hjlee@cyut.edu.tw 7065 T2-719.1 

行政助教 黃素芳助教 sophia@cyut.edu.tw 7063 T2-719.1 

行政助教 王芬雅助教 iwang@cyut.edu.tw 7062 T2-719.1 

 

 

mailto:syliu@cyut.edu.tw
mailto:jbjang@cy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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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師資陣容 

編號 教師姓名 職  級 學         歷 專          長 分機號碼 研究室 

1 吳曉君 
副教授兼

系主任 

雲林科技大學管理研

究所博士 

資訊管理、專利管理、科技管

理、資料探勘、資料庫管理 

7731 

7061 
L-731 

2 鍾任琴 
天生講座

教授 

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 

非營利組織經營與管理、社會

心理學、人際關係溝通 
4888 T2-417 

3 賴奎魁 
教授兼  

副校長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  

博士 

數量分析、創新管理、專利分

析、科技管理、技術預測、     

商業模式 

3928 T2-606.1 

4 王聖嘉 教授 中原大學工管所博士 

生產與作業管理/作業研究、

資訊資源管理應用/資訊科技

商業應用、服務業經營管理、

創新經營模式規劃、企業流程

規劃、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專

題、管理資訊系統 

4379 T2-935 

5 程永明 教授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博士 

策略管理、國際企業管理、   
產業分析、行銷管理、 

企業評價 
4492 T2-916 

6 

黃勇富 

（行銷系合

聘） 

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管理 

博士 

服務業管理、流通業管理、連

鎖企業管理、供應鏈管理、生

產與作業管理 

4377 T2-942 

7 楊文華 副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工管所

博士 

創新營運模式規劃、動態能

力、作業管理 
4277 T2-928 

8 張純莉 副教授 

美國 Nova 

Southeastern 大學企

業管理博士 

領導效能、組織溝通、        
人力資源管理 

4688 T2-957 

9 林孟璋 副教授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研

究所運銷組博士 

零售業行銷、消費者行為、物
流管理、行銷管理與策略、經
濟分析 

4222 T2-927 

10 劉興郁 副教授 
美國俄亥州州立大學

成人及工作教育博士 

溝通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

理、企業訓練、組織行為 
4227 T2-915 

11 陳益壯 副教授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研

究所運銷組博士 

生醫保健行銷、行銷研究、休

閒產業、計量分析、         
4462 T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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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行為 

12 徐茂練 副教授 
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

究所博士 

科技管理、管理資訊系統 

創新管理、電子商務、        

顧客關係管理 

4438 T2-937 

13 張鐵軍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

業管理研究所博士 

商務談判、人力資源管理、企
業研究方法、國際企業管理、
經營管理實務、企業策略管理 

4466 T2-936 

14 黃寶慧 副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博士 

財務計量經濟學、公共經濟

學、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

學、貨幣銀行學 

4494 T2-952 

15 葛維鈞 副教授 
美國休士頓大學企業

管理博士 

數量方法、行銷研究、       

策略規劃、產業分析 
4213 T2-959 

16 陳悅琴 副教授 
中央大學企業管理 

博士 

創業(新)管理、策略管理、中

小企業研究、國際貿易與國際

合作關係 

7736 L-736 

17 張健邦 副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企業管

理博士 

財務計量、統計分析、       

財務管理 
4882 T2-905 

18 黃淑琴 

副教授兼

管理學院

秘書 

中正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博士 

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研究、

企業公關策略、創造力訓練 
4303 T2-931 

19 李宗政 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

究所博士 

創新營運模式規劃、公司理

財、投資決策分析、財務工程 
4441 T2-929 

20 黃文星 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研

究所博士 

消費者行為、廣告管理、行銷

管理、經濟學 
4316 T2-906 

21 周中理 助理教授 
台北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博士 

行銷管理、作業管理、全面品

質管理、航太科技與軟體品保 
4478 T2-934 

22 吳文貴 助理教授 
中正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博士 

行銷管理/策略管理、廣告管

理/零售策略、通路關係、銷

售策略、行銷資源/行銷稽

核、    中小企業管理 

7688 T2-1038 

23 鄭安欽 助理教授 
成功大學資源所資源

管理組博士 

科技管理、科技行銷、新產品

開發與管理、技術預測、      

服務創新管理 

4686 L-721 

24 邱桂堅 講師 
世新大學新聞系、朝

陽科大企管所 

網路行銷、媒體整合行銷、採

訪編輯、新產品宣傳與行銷 
3018 A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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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專任教師近期指導之論文名稱參考表 

教師 指導論文名稱 

張純莉 

工作場所戀情對組織承諾之影響:以組織文化為調節變項 

消費者如何選購行動電話之研究 

應用績效評估矩行對學生品德提升之研究-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 

購物中心在台灣的發展─現狀、挑戰級展望 

徐茂練 

休閒體驗與休閒後行為對主觀生活品質影響之研究 

線上遊戲成癮傾向對成癮相關問題之影響-以自我監控為干擾變數 

體驗行銷與知識價值購買意願影響之研究-以生活型態為干擾變數 

供應商能力與關係層次對生產管理成效之影響-以 T公司為例 

利用六標準差流程提升企業服務品質-以 M汽車修護廠為例 

專案成員關係品質與專案績效之關聯性研究-以廠房營建統包專案為例 

數位學習系統使用意圖與學習成效關聯性之研究 

員工休閒參與、休閒滿意度、工作壓力與主觀生活品質關係之研究─以台灣自來

水公司為例 

葛維鈞 

醫美微整形相關訊息來源管道對消費者購買興為之影響-以知覺風險、涉入程度

為中介變數 

消費者品屬性區隔、知覺價值與顧客滿意度之研究-以男性保養品為例 

台商進入穆斯林清真食品市場因應策略 

台灣鍛壓設備於中國之競爭策略研究-以個案 C公司為例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消費者購買意願之研究─以電子書為例 

舞台燈光音響產業提升競爭優勢之策略管理分析─以毅豐電器實業有限公司為例 

動態環境下企業之經營模式與演進─以 A公司為例 

楊智超 

銀行財富管理部門知識管理、服務品質，客戶滿意之研究 

結合績效評估矩陣與結構方式模式探討休閒產業服務品質-以薰衣草森林明德店

為例 

應用績效評估矩陣探討企業經營績效之研究-以 C保險公司為例 

少子化趨勢下台灣高等教育招收陸生來台就學問題探討 

消費者如何選購行動電話之研究 

醫檢師之育成、工作環境及待遇對於職場價值觀之關聯性研究-以台中地區醫學

實驗室為例 

應用績效評估矩行對學生品德提升之研究-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 

顧客滿意調查─以台灣青島啤酒龍泉觀光酒廠為例 

應用六標準差流程對休閒產業服務品質提升之研究─以薰衣草明德店為例 

金融市場預警系拱之建立─以紡織化纖業為例 

工作輪調與工作滿意之關係探討─以台電公司營業區處為例 

劉興郁 企業磐石獎參賽過程對員工組織變革與組織發展認知之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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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專任教師近期指導之論文名稱參考表 

教師 指導論文名稱 

轉型領導於組織變革過程中變革團隊效能之關聯性研究-以資訊科技業為例 

以平衡計分卡的觀點探討企業經營體質對於企業員工組織承諾之影響研究─以中

部某製造業為例 

探索教育對提升高中職學生自我效能自我效能之研究─以 A高職為例 

轉換型領導效能與學習型組織特質之關聯性研究 

黃淑琴 

應用方法目的鏈探討觀光工廠遊客之重遊意願 

婚紗服務中之消費者社會化:紮根理論之運用 

品牌故事類型對廣告溝通效果影響之研究:FCB 干擾效果 

倫理產品價值內涵之研究─方法目的鍵之應用 

文化創意在觀光產業品牌形象之加值應用 

陳悅琴 

行動咖啡車創業者自我價值實現歷程之研究 

白手起家創業者商業智能發展之研究 

通訊通路經銷商對代理商滿意度分析 

楊文華 

房屋貸款撥款前後服務品質指標之建立 

供應商能力與關係層次對生產管理成效之影響-以 T公司為例 

自構思創新經營模式擘劃辦公用品印刷業長期經營戰略─以 T公司為例 

觀光飯店業者採行「雲端 3D 動態實境導覽」虛擬體驗行銷模式之應用 

應用品質機能展開法於台灣農村再生 

自構思創新經營模式擘劃大陸二、三線城市連鎖加盟飲料業之長期經營戰略 

張鐵軍 

台灣小企業海外人員海外派遣選派方式、母國支援與營運成效之研究 

高中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 

環保科技產業人力取得影響因素之研究 

證劵業擴增財富管理業務影響因素之研究-以 Y劵商為例 

  財富管理業務人員薪酬公平性與工作滿意組織承諾與離職傾向之關係研究-以

台灣地區某銀行為例 

政府就業服務成效影響因素之研究-以台中市政府為例 

王聖嘉 銷售分析與預測實證研究─以 X公司產品為例 

周中理 

微電影閱聽者行為意向與影響因素研究 

網路使用者衝動性消費特質與關鍵字廣告點擊知覺暨意象之關係 

購物網站個人化服務、網購者獨特性需求與關係品質之研究 

以 Kano 及 TRIZ 探討銀髮族健康養生旅遊之服務品質策略 

Facebook 使用者對適地性服務功能接受行為研究─使用者孤獨傾向之影響 

APP 創新特性認知對體驗價值之影響─以使用者創新特質為干擾變項 

黃文星 消費者民族意識與語言書寫字體對廣告溝通效果影響之研究:以海峽兩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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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專任教師近期指導之論文名稱參考表 

教師 指導論文名稱 

原住民文化元素對廣告效果影響之研究 

民營銀行經營策略之分析─以彰化某銀行為例 

營造業保固維修系統建構之研究 

林孟璋 

募款方式、轉移意圖與捐助行為關聯性之研究-非營利組織行銷模式為例 

使用者的人格特質、沉浸經驗、顧客價值、行為意圖之間之關係研究-以通訊軟

體 LINE 為例 

品牌形象、產品屬性與知覺價值對購買意願的影響─女性化妝品為例 

服務品質、品質形象與顧客滿意度購買意願之影響─以中部地區房仲業為例 

嚴國慶 

消防分隊人員勤務編排滿意度調查之研究-以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為例 

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消費者購買意願關係之研究-以南投酒廠為例 

學校經營策略評選模式之研究-以桃園縣某高中為例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關聯之研究-以某天然氣公司為例 

以職能為基礎之人才發展─以 U公司 IT 部門資訊長為例 

程永明 品質與工作─技術配適對藥品物料聯合訂購網系統使用滿意之影響 

吳文貴 

綠色廣告訴求對消費者願付價格的影響:BDM 機制的應用 

碳標籤標示對消費者綠色購買意願之影響:碳標籤有用嗎？ 

利己與利他廣告訴求對綠色廣告效果的影響 

環保產品廣告訴求與訊息框架對消費者矛盾與購買意圖之影響 

廣告訴求與說幅策略對消費矛盾與購買意圖之影響 

李宗政 

自構思創新經營模式擘劃草屯米之品牌戰略 

以創新經營模式建構水五金加工專用機產業之長期經營戰略─以 YC 精密機械股

份公司為例 

自構思創新經營模式擘劃辦公用品印刷業長期經營戰略─以 T公司為例 

應用品質機能展開法於台灣農村再生 

自構思創新經營模式擘劃大陸二、三線城市連鎖加盟飲料業之長期經營戰略 

陳益壯 

美妝流行資訊網站訊息串連的廣告效果 

美容保養品消費認知與品牌態度之分析─以 Z世代為例 

青少年美妝品消費價值觀分析 

黃勇富 

建立加盟量表用以發展品牌茶飲之加盟策略 

台灣工具機在中國大陸的競爭策略-以旭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為例 

以 Kano 及 TRIZ 探討夜市服務品質策略 

結合商圈關鍵成功因素暨文創產業發展元素建構中台灣商圈再造策略 

以 Kano 及 TRIZ 探討銀髮族健康養生旅遊之服務品質策略 

台商赴中國大陸發展連鎖加盟飲料業關鍵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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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修業規定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班修業準則 

 

87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訂定(88.06.01) 

88 學年度第 1 學期系務會議第 1 次修正(88.12.14) 

89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務會議通過(89.12.28)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第 2 次修正(91.03.05) 

91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第 2 次修正(91.12.03) 

9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91.12.12)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93.06.01)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93.08.12)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94.06.15)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94.06.23)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94.12.06)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院務會議通過(95.01.11)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95.10.03)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96.03.06)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96.03.08)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97.09.16)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97.10.28)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97.12.25)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系務會議修正(100.05.31)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100.12.27)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102.09.11)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103.10.14)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修正(104.05.14)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104.05.2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105.06.02)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1 次系務會議修正(105.06.08)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院務會議通過(105.06.30)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06.02.21)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106.03.24)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106.08.22) 

第一條  目的： 

為增進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之學習成效，以便於研究生規劃修課學程，特訂本準則。 

第二條  修業學分：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最低畢業學分為 42 學分(含碩士論文 6 學分)。 

第三條  修業年限： 

    碩士班修業年限為 1 至 4 年。 

第四條  修課規定： 

一、修課之學分數限制：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業學分至少須修 3 學分，至多以 15 學分為原則，但

不包含大學部先修課程。 

二、經指導教授(或導師)及系主同意所修習外系碩士班之課程，得採計為本系碩士

班之專業選修課程。 

第五條  學分抵免原則： 

一、研究生入學前於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本校或他校碩士班取得之學分，經本系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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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送系主任核定始得抵免。最多可抵免本系規定畢業學分數

(含論文學分)之二分之一。 

二、依本校「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進入本校碩士班就讀之新生，須

於大學應屆畢業後四年內考取本校，且修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其學分經本系

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送系主任核定始得抵免。最多可抵免本系規定畢業學分數

(不含論文學分)之三分之二。 

三、本校核准到國外大學校院修課完畢之在校學生，選讀課程所修得之學分，經本系

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送系主任核定始得抵免。 

四、雙聯學制學生入學後，依兩校協議選讀課程所修得之學分，經本系課程委員會審

核通過後送系主任核定始得抵免。 

五、碩士班新生，至多得抵免就讀系（所）規定畢業總學分數（含論文學分）之二分

之一。 

惟原本校研究生因故退學重考入學者，至多得抵免就讀系（所）規定畢業總學分

數（含論文學分）之三分之二。 

六、已獲得學位者，最多抵免本系畢業學分數(含論文學分)的二分之一。 

第六條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及研究方向之選定： 

一、每位研究生之指導教授總數以不超過 2位為原則，惟其中至少 1 位須本系專任之

教授、副教授、及具博士學位之老師擔任，被延聘者除應符合本準則第九條第六

款之資格外，並須經系主任同意。 

二、碩士班研究生，應於一年級下學期結束前，選定指導教授，填寫「指導教授同意

書」，經指導教授、系主任(所長)、院長簽署後送系辦公室彙整造冊備查。 

三、研究生因特殊原因需更換指導教授時，應依「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論文指導

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辦理，並填具「更換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申請

表」，經原任指導教授、新任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陳 院長核定後送系所

辦公室彙整。 

四、研究所各學制(含高階 EMBA、EMBA 與 MBA 等)每位指導教授指導學生數上限，以

每屆共計不超過 6位為原則，與本系或其他系教授共同指導之學生以半數折

算。 

第七條  碩士論文計畫書之提出： 

一、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應於審查日一週前提出 1 份碩士論文計畫書及「碩士論文

計畫書審查申請表」。 

二、計畫書內容至少應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及預期貢獻等項

目。 

三、研究生於通過論文計畫書之審查後，如修改論文題目或更換指導教授，應由指

導教授/更換後指導教授出具書面意見決定是否需重新提出計畫書審查申請。 

第八條  碩士論文計畫書之審查： 

一、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由指導教授邀請至少 2 位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評

審。 

二、評審結果分為通過與不通過 2 種，評審結束後將「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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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送系所辦公室彙整造冊。 

三、通過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三個月以上者，得進行碩士學位考試。 

四、未通過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者，應於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日期 1 個月後，始得

重新申請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 

第九條  碩士學位考試之相關規定： 

一、申請資格 

(一)研究生修畢規定課程與學分(可含當學期所修學分)。 

(二)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相關課程，並通過課程測驗成績及格者。 

(三)註冊在學者。 

(四)初稿已完成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二、申請學位考試者，須於學位考試日期 1 個月前，依規定格式填寫參加學位考試

申請表，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核准後，正本送教務處會辦，影本系所存檔。 

三、學位考試時間依學校行事曆所訂期間內舉行，但第一學期最遲必須於 1 月 31 日

前，第二學期 7 月 31 前通過學位考試。 

四、碩士生學位考試以論文口試方式進行。 

五、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 3 至 5 人，其中校外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由指導教授與系所主任共同遴選具有第六項資格者報請校長聘請之，

並由校外委員中指定 1 人為召集人。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但不得擔任召集

人。 

六、學位考試委員資格應符合如下規定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七、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必要時，經系務會議通

過得以同歩視訊方式進行，並應全程錄影存檔備查。學位考試須有校外委員佔

出席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且總出席委員至少 3 人以上，始得舉行。 

八、研究生之論文須用中文或英文撰寫；曾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文，不得再度提

出。所提之論文（含中英文摘要）應於考試 10 天前分送各考試委員審閱。 

第十條  碩士學位考試之審查： 

一、學位考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100 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

之，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評定以 1 次為限。學

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舉行重

考，重考以 1 次為限，再不及格，以退學論處。 

二、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於考試通過後將論文提要電子檔案或報告繳送系

（所）辦公室，並將修正後之紙本論文或報告之正本 3 冊繳送教務處後函送本

校圖書館暨教育部指定單位收藏，並應依本校「數位化學位論文蒐集辦法」上

傳論文或報告。前項論文或報告之繳交期限，第 1 學期為 2 月 28 日，第 2 學期

為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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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過學位考試但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論文修正及繳交者，將視為延修生，並

將學位考試成績保留於系（所）辦公室，次學期仍須完成註冊程序，不需再提

學位考試申請，惟須於學期行事曆第 15 週內完成論文修正及繳交，始符合畢業

資格，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者，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以 1 次不及格論。 

四、通過碩士學位考試之研究生且已授予學位者，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

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追繳其已發

之學位證書。 

第十一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令與本校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二條  本準則須經系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決議，送請院長核轉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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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修業準則 

 

85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訂定(86.06.01) 

86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第 1 次修正(87.06.22) 

87 學年度第 1 學期系務會議第 2 次修正(87.12.15 

87 學年度第 1 學期系務會議第 3 次修正(88.01.12) 

87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第 4 次修正(88.06.01) 

87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第 5 次修正(88.12.14)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第 6 次修正(89.02.21)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務會議第 7 次修正(89.03.14) 

89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務會議第 8 次修正(89.09.26) 

89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務會議通過(89.12.28)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第 9 次修正(91.03.05) 

91 學年度第 1 學期系務會議第 10 次修正(91.12.03) 

9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91.12.12) 

9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92.10.14) 

9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92.12.25)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93.06.01)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93.08.12)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94.06.15)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94.06.23)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94.12.06)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院務會議通過(95.01.11)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95.10.03)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96.03.06)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96.03.08)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97.09.16)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97.10.28)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97.12.25)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系務會議修正(100.05.31)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102.09.11)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103.10.14)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104.03.3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修正(104.05.14)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104.05.2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105.06.02)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1 次系務會議修正(105.06.08)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院務會議通過(105.06.30)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106.02.21)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106.03.24)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106.08.22) 

第一條  目的： 

為增進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之學習成效，以便於研究生規劃修課學程，特訂本準則。 

第二條  修業學分：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最低畢業學分為 42 學分(含碩士論文 6 學分)。 

第三條  修業年限： 

    碩士班修業年限為 1 至 4 年。 

第四條  修課規定： 

一、修課之學分數限制：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每學期修業學分至少須修 3 學分，至多以 9 學分為原

則。若成績良好，經系主任同意，得加修 1 門課，且不得超過 1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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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選修學分可跨選管理學院其他各所之專業選修課程(含其核心選修課程)；如

選修非本院轄下系所開設之碩士班專業課程，則需經指導教授(或導師)及系主任

同意，方得以採計為本系碩士班之專業選修課程。 

第五條  學分抵免原則： 

七、研究生入學前於本校或他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校內外其他碩士班取得之學分，經

本系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送系主任核定始得抵免。 

八、申請抵免之學分，至多得抵免本系規定畢業學分數(含論文學分)之二分之一。 

九、已獲得學位者，最多抵免本系畢業學分數(含論文學分)的二分之一。 

第六條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及研究方向之選定： 

一、每位研究生之指導教授總數以不超過 2位為原則，惟其中至少 1 位須管理學院相

關系所專任之教授、副教授、及具博士學位之老師擔任，被延聘者除應符合本準

則第九條第六款之資格外，並須經系主任同意。 

二、研究生應於一年級下學期結束前，選定指導教授，填寫「指導教授同意書」，

經指導教授、系主任(所長)、院長簽署後送系辦公室彙整造冊備查。 

三、研究生因特殊原因需更換指導教授時，應依「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論文指導

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辦理，並填具「更換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申請

表」，經原任指導教授、新任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陳 院長核定後送系所

辦公室彙整。 

四、研究所各學制(含高階 EMBA、EMBA 與 MBA 等)每位指導教授指導學生數上限，以

每屆共計不超過 6位為原則，與本系或其他系教授共同指導之學生以半數折

算。 

第七條  碩士論文計畫書之提出： 

一、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應於審查日一週前提出 1 份碩士論文計畫書及「碩士論文

計畫書審查申請表」。 

二、計畫書內容至少應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及預期貢獻等項

目。 

三、研究生於通過論文計畫書之審查後，如修改論文題目或更換指導教授，應由指

導教授/更換後指導教授出具書面意見決定是否需重新提出計畫書審查申請。 

第八條  碩士論文計畫書之審查： 

一、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由指導教授邀請至少 2 位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評

審。 

二、評審結果分為通過與不通過 2 種，評審結束後將「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結果

表」送系所辦公室彙整造冊。 

三、通過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三個月以上者，得進行碩士學位考試。 

四、未通過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者，應於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日期 1 個月後，始得

重新申請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 

第九條  碩士學位考試之相關規定： 

一、申請資格 

(一)研究生修畢規定課程與學分(可含當學期所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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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相關課程，並通過課程測驗成績及格者。 

(三)註冊在學者。 

(四)初稿已完成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二、申請學位考試者，須於學位考試日期 1 個月前，依規定格式填寫參加學位考試

申請表，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核准後，正本送教務處會辦，影本系所存檔。 

三、學位考試時間依學校行事曆所訂期間內舉行，但第一學期最遲必須於 1 月 31 日

前，第二學期 7 月 31 前通過學位考試。 

四、碩士生學位考試以論文口試方式進行。 

五、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 3 至 5 人，其中校外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由指導教授與系所主任共同遴選具有第六項資格者報請校長聘請之，

並由校外委員中指定 1 人為召集人。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但不得擔任召集

人。 

六、學位考試委員資格應符合如下規定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七、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必要時，經系務會議通

過得以同歩視訊方式進行，並應全程錄影存檔備查。學位考試須有校外委員佔

出席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且總出席委員至少 3 人以上，始得舉行。 

八、研究生之論文須用中文或英文撰寫；曾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文，不得再度提

出。所提之論文（含中英文摘要）應於考試 10 天前分送各考試委員審閱。 

第十條  碩士學位考試之審查： 

一、學位考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100 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

之，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評定以 1 次為限。學

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舉行重

考，重考以 1 次為限，再不及格，以退學論處。 

二、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於考試通過後將論文提要電子檔案或報告繳送系

（所）辦公室，並將修正後之紙本論文或報告之正本 3 冊繳送教務處後函送本

校圖書館暨教育部指定單位收藏，並應依本校「數位化學位論文蒐集辦法」上

傳論文或報告。前項論文或報告之繳交期限，第 1 學期為 2 月 28 日，第 2 學期

為 8 月 31 日。 

三、通過學位考試但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論文修正及繳交者，將視為延修生，並

將學位考試成績保留於系（所）辦公室，次學期仍須完成註冊程序，不需再提

學位考試申請，惟須於學期行事曆第 15 週內完成論文修正及繳交，始符合畢業

資格，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者，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以 1 次不及格論。 

四、通過碩士學位考試之研究生且已授予學位者，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

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追繳其已發

之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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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令與本校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二條  本準則須經系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決議，送請院長核轉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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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 

 

民國 97 年 8 月 7 日主管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本院及所屬各系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之互動關係，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在第二學期學校行事曆結束之前，博士班研究生在第四學期學校

行事曆結束之前，須選定指導教授，填寫「指導教授同意書」，經指導教授、系

主任(所長)簽署後備存於系(所)上。如有特殊原因，須獲得系主任（所長）同意

延期辦理。 

第三條 論文指導教授人選及資格依各系修業準則辦理。  

第四條 各系(所)專任教師及合聘教師，每位教師所收該系(所)研究生上限由各系(所)另

訂之。 

第五條 各系(所)兼任教師，每位兼任教師所收本院各系(所)研究生，合計每屆以一名為

限。 

第六條 指導教授視研究需要，得推薦一名系(所)外教師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第七條 研究生中途欲更換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因故無法再繼續指導時，需準備第八、九

條兩種書面文件提報系主任（所長）同意後生效。  

第八條 研究生之「更換指導教授聲明書」。聲明「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時，不

以與原指導教授指導之研究計畫成果，當作學位論文之主體」。此聲明書需一式

兩份，一份留系(所)辦公室，一份給原指導教授。 

第九條 新的指導教授簽署之「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十條 研究生若因指導教授過世或其他無法繼續指導之原因經系主任(所長)同意而更

換指導教授時，免繳第八條所規定之聲明書。 

第十一條 更換指導教授之研究生舉辦學位論文口試十天前應將一份論文稿送原指導教授

親自簽收。如發生對聲明書相關之爭議，原指導教授應於口試五天前向系(所)方

提出申訴，提出申訴後，口試暫停；由系務會議於一個月內裁決之。 

第十二條 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應以書面向系（所）報備，系（所）應

通知研究生依第四、五條之規定申請更換指導教授，研究生得請求系(所)方進行

瞭解以確保其權益。  

第十三條 研究生已符合該系所研究生申請口試資格，仍無法獲得指導教授同意進行學位

論文口試，可向系(所)方提出申訴。研究生提出申訴後，由系務會議於一個月內

裁決，並將處理結果書面通知申訴之研究生。  

第十四條 研究生未依本準則規定而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承認。  

第十五條 本準則經本院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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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重要時程及課程規劃 

 重點事項 填具表單 相關程序或辦

法 

時間 

1 選課 

 採線上系統選課  修業準則 

 課程規劃 

 依據該年度本校行

事曆時程進行。 

 開學第一週為加退

選週。 

 在校生初選依據該

年度本校行事曆進

行：預計上學期為

12 月，下學期為 8

月。 

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若預定於碩一下學

期提出學位考試者，

務必記得於碩一上、

下學期，自行選修

「碩士論文」課程。 

2 抵免學分 

 採線上系統申請，

並提交系課程委員

會審查 

 修業準則  依據該年度本校行

事曆進行：預計上學

期為 12 月，下學期

為 5 月。 

 每位學生至多只能

提出兩次抵免申請。 

3 
論文指導老師確

認申請 

 碩士學位論文指導

教授提報單 

 修業準則  研一上學期之學期

結束前提出申請。 

4 

修習「學術研究

倫理教育」相關

課程，並通過課

程測驗成績及格 

 「臺灣學術倫理教

育資源中心」線上

平台 

 透過「臺灣學

術倫理教育

資源中心」網

路教學平台

自行修習課

程， 

 學生應於入學後，最

遲須於申請學位考

試前，完成課程並通

過總測驗，即可於網

站申請下載修課證

明。 

5 學位考試申請 

 朝陽科技大學碩士

班學位考試申請書

(最新表單與相關表

單請至教務處註冊

組網頁下載) 

 修業準則 

 碩士班研究

生申請學位

考試流程 

 請參考碩士班研究

生申請學位考試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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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日間部企業管理系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入學年度：106 學年度適用 

類別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專業必修 

  研究方法 3-3       

院訂必修 

管理講座 1-1 管理講座 1-1 英文檢定輔導 2-0   

  進階商用英文 2-0     

時數學分   1-1   6-4   2-0   0-0 

專業選修 

事業經營模組選修 

策略管理研討 3-3 產業競爭策略 3-3 作業策略與管理 3-3 策略性資訊管理 3-3 

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研討 3-3 財務管理研討 3-3     

創新行銷模組選修 

行銷管理研討 3-3 創意開發與管理 3-3 整合行銷傳播研討 3-3 創新策略 3-3 

廣告策略管理研討 3-3 消費者行為研討 3-3     

共同選修 

基礎理財規劃 3-3 組織學習管理 3-3 衍生性金融工具 3-3 投資學專題研討 3-3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研討 3-3 專案管理 3-3 持續改善與卓越經營研討 3-3   

  國際行銷管理研討 3-3 領導效能發展研討 3-3   

  顧客關係管理研討 3-3 全球運籌管理研討 3-3   

  物流管理研討 3-3 服務業經營管理 3-3   

  零售策略管理研討 3-3 行銷研究專題研討 3-3   

    企業實習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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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日間部企業管理系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入學年度：106 學年度適用 

類別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院訂選修 

  國際企業發展 3-3 國際產業研究 3-3   

  全方位理財規劃 3-3     

時數學分   18-18   36-36  30-30   9-9 

學期總時數學分   19-19   42-40  32-30   9-9 

專業必修 4 科目 5學分 

專業選修 最少應選修 25 學分(至少應選擇一類專業選修模組，並選修該模組 6學分(含)以上)，其它模組的選修可列為共同選修的畢業學分 

可自由選修學分數 6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數 42 學分 

一、全校性規定：學生需修習並通過「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相關課程後，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二、本系之規定： 
    (一)自入學後到畢業之前應該滿足下列條件，始得畢業： 
        1.證照點數至少 80 點。 
        2.參加英文測驗，繳交成績單。 
        3.參加校內外學術研討會至少 3次，繳交心得報告。 
        4.投稿校內外學術研討會論文 1篇（檢附接受或發表證 明），或投稿期刊論文 1篇（檢附投稿証明）。 
        5.除上述第 2項參加英文測驗外，五年一貫學生得以於通過預研生申請審查後的下一個學期開始，取得之競賽、證照或研討會等證明認列，但不得於大學部及 
          研究所重覆認列。 
    (二)入學後取得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或多益 500 分以上）者，得抵免「進階商用英文」或「英文檢定輔導」任一科目，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 600 分以上)者， 
        得同時抵免上述二科目。 
    (三)經指導教授（或導師）及系主任同意所修習外系碩士班之課程，得採計為本系碩士班之專業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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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進修部企業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 

入學年度：106 學年度適用 

類別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專業必修 

    碩士論文 3-3 碩士論文 3-3 

院訂必修 

經營管理講座 3-3 經營實務講座 3-3     

時數學分   3-3   3-3   3-3   3-3 

 核心課群分賴 

專業選修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與高階領

導 
3-3 論文研究與寫作 3-3 

企業動態競爭與策略

分析 
3-3   

事業經營模組選修 

行銷管理研討 3-3 多國籍企業經營與管理 3-3 工商法律研討 3-3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研討 3-3 

公司理財策略與管理 3-3 作業策略與管理 3-3 服務業經營管理 3-3 消費者行為研討 3-3 

企業數據分析與研討 3-3 資訊科技競爭策略 3-3 科技產業經營策略 3-3 投資學專題研討 3-3 

      企業變革與組織發展 3-3 

行銷與流通模組選修 

連鎖事業經營管理研討 3-3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研討 3-3 零售與通路管理研討 3-3 全球運籌管理研討 3-3 

產品創新與品牌管理研討 3-3 物流管理研討 3-3 社會行銷研討 3-3 業態趨勢分析研討 3-3 

院訂選修 

 全方位理財規劃 3-3 國際企業發展   國際產業研究 3-3     

時數學分   21-21   21-21  21-21   18-18 

學期總時數學分   24-24   24-24  24-24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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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進修部企業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 

入學年度：106 學年度適用 

類別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專業必修 3 科目 12 學分 

專業選修 最少應選修 24 學分(核心課群最少應選修 6學分、各模組專業選修最少應選修 6學分) 

可自由選修學分數 6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數 42 學分 

一、全校性規定：學生需修習並通過「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相關課程後，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二、本系之規定： 
    (一)專業選修課程中至少應選擇一類專業選修模組，核心課程最少應選修 6學分、各模組專業選修最少應選修 6學分，滿足以上條件後，核心課程及其它模組的 
        選修學分可列為專業選修的畢業學分。 
    (二)專業選修學分可跨選管理學院其他各所之專業選修課程(含其核心選修課程)；如選修非本院轄下系所開設之碩士班專業課程，則需經指導教授(或導師)及 
        系主任同意，方得以採計為本系碩士班之專業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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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流程 

 
項
次 

重點事項 填具表單 相關程序或辦法 承辦單位 

1 

學位考試申請條
件： 
 修畢規定課程與

學分。 
 完成論文計畫書

審查。 
 修習「學術研究

倫理教育」相關
課程，並通過課
程測驗成績及
格。 

 指導教授同意提
學位考試 

 學位考試申請
書 
 

 碩士學位考試辦
法。 

 由指導教授確認
並邀請口試委員。 

 學位口試日期前一個
月送系辦公室。 

 由系辦公室排定口試
地點。 

2 學位考試 

 學位考試申請
書 

 中、英文審定書 
 考試結果通知

書 
 考試評分表 

 碩士學位考試辦
法。 

 口試學生提早至
口試地點預作準
備。 

 考試結束依委員
意見修改論文。 

 系辦公室備妥口試委
員聘書、審查費收據，
於口試前交予指導教
授。 

 考試結束繳回已完成
之審查費收據，中、英
文審定書、考試結果通
知書、考試評分表等表
格予系辦公室。 

3 離校程序 

 依圖書館規範
上傳電子論文，
並線上申請電
子論文授權書。 

 填具紙本論文
授權書。 

 碩士學位考試辦
法。 

 修改後之論文經
指導教授認可，始
得辦理畢業資格
審查。 

 圖書館：線上論文上
傳。 

 註冊組：繳交紙本論文
3 冊。 

 系辦公室：繳交紙本論
文 1 冊及電子檔。 

4 領取畢業證書 
 無  完成畢業資格審

查，並繳回學生
證。 

 註冊組 

注意事項： 

1.學位考試申請書、碩士論文格式規範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網站下載。 

2.學位考試申請時程： 

辦理事項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位考試申請 12 月 31 日前 6 月 30 日前 

學位考試日期 次年 1 月 31 日前 7 月 31 日前 

論文繳送截止日 次年 2 月 28 日前 8 月 31 日前 

未於上述時程完成離校手續者，視同未畢業，並依本校學則於下一學期辦理註冊或休學。未於上述時程完成離校手續者，

視同未畢業，並依本校學則於下一學期辦理註冊或休學。 

3.論文電子檔案應上傳至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其上傳之帳號及密碼，即為個人在學校所申請之電子郵件之帳號及

密碼，若無帳號及密碼同學，請及早向電算中心申請。 

4.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已通過學位考試但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論文修正及繳交者，將視為次學期延修生，並將學位考試成績保留於

系（所）辦公室，俟論文修正完成並繳交後，始符合畢業資格，且視為論文繳交學期之畢業生，論文或報告之修正期間，不需再

提學位考試申請，次學期仍須完成註冊程序。論文或報告之修正如未能於學位考試次學期行事曆第 15 週內完成者，其學位考試

成績不予採認，以 1 次不及格論，惟交換生、雙聯學制學生及修習教育學程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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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表單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提報單 

姓  名 

（簽名） 

 學號  

主修領域  

 

 

 

指導教授：        （簽章） 

 

 

所  長：        （簽章） 

 

 

院  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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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更換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 

研究生               （簽名）因原指導教授老師離職或其他特定原因，更

換學位論文指導教授。 

 

□原指導教授繼續指導原論文題目及內容，並委請共同指導教授一同指導研究

生。 

原指導教授：                                （簽章） 

共同指導教授：                              （簽章） 

 

□原指導教授放棄繼續指導原論文題目及內容，同意新任指導教授繼續指導原論文

題目及內容。 

原指導教授：                                （簽章） 

新任指導教授：                               （簽章） 

 

□原指導教授放棄繼續指導原論文題目及內容，新任指導教授指導新論文題目（需

重新提出論文計畫書審查） 

原指導教授：                                （簽章） 

新任指導教授：                               （簽章） 

擬撰寫碩士論文方向：                                

                                                    

 

系    主    任：                              （簽章） 

院          長：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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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  號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預定審

查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地  點  

研究主題 

 

審查老師 

姓名 服務單位(校/系) 職稱 

   

   

指導教授 

 

（簽章） 

 

系辦公室 

 

□ 已檢附碩士論文計畫書，登錄備查。 

□ 檢附資料不齊全，退件。 

 

承辦人： 

附註：請於審查日一週前提出本申請書，並檢附論文計畫書，審查結束後，請將審查結果表送系辦公室彙

整造冊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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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結果通知書 

學生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審查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地  點 

 

 

研究主題 

 

 

審查意見 

 

審核結果 

(請勾選) 
通  過  不通過  

審查老師 
（簽章） 

（簽章） 

指導教授 
（簽章） 

系主任 
（簽章） 

附註：依據「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在職進修碩士班修業準則」及「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

士班修業準則」規定「通過碩士論文計畫書之審查三個月以上者，得進行碩士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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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碩士班學位考試申請書 

學生：            學號：        就讀系(所）：             , 

已修畢系(所)規定課程學分數(含本學期所修課程)，並已完成論文初稿，擬參加 

   學年度第       學期  □一般生  □在職專班生  碩士班學位考試。謹陳 

申 請 人：              敬陳(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論文題目：                                                    

                                                              

指  導  教  授 ：              (簽名) 、                        (簽名)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單 

考試委員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校內外別 最高學歷(請詳填) 連絡電話 備註 

      召集人 

      指導教授 

       

      
 

       

該生業已獲准參加碩士學位考試，茲檢附該生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名單(如上表)，經查所聘各委員資格
均符合學位授予法第十一條之規定，敬陳  校長核發聘函。 

-------------------------------------------------------------------------------- 

審 
查 

事 

項 
符合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規定，擬請同
意。 

□該生註冊在學。 

□該生學位考試申請日期符合規定。 

□該生學位考試日期符合規定。 

教務處註冊組/教務處進修教學組 

承辦人簽章 組長簽章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已通過學位考試但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論文修正及繳交者，將視為次學期延修生，並將學位考試成績保留於
系（所）辦公室，俟論文修正完成並繳交後，始符合畢業資格，且視為論文繳交學期之畢業生，論文或報告之修正期間，不需再
提學位考試申請，次學期仍須完成註冊程序。論文或報告之修正如未能於學位考試次學期行事曆第 15 週內完成者，其學位考試
成績不予採認，以 1 次不及格論，惟交換生、雙聯學制學生及修習教育學程者不在此限。 

學位考試地點：         學位考試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系(所)主任：             敬陳(簽名)          教務長：  

 

備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單已簽核由校長授權教務長代為決行。 
※本校為辦理碩士班學位考試申請之目的，本表蒐集之基本資料 (C001 辨識個人者、C038 職業、C051 學校紀錄、C056 著作)，在申請期間
於校務地區進行審核碩士班學位考試及必要之業務聯繫作業，若未提供正確完整之資料，將無法完成申請。你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行
使查閱、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註冊組(分機 4012~4015)/進修教學組(分機 4622~4654)。 

代為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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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碩士班學位考試結果通知書  
   

指導教授                       

(簽章) 
 

研究所所長            

(簽章) 
                                                          

應 

考 

研 

究 

生 

姓  名  學  號  身  分 
□一般生 

□在職專班生 

就讀系 

(所)別 
 指導教授  

論文 

題目 

(含英文名稱) 

考 

試 

結 

果 

上列研究生經本委員會於民國    年    月     日     時 

於           舉行學位考試，評定結果如下，請查照。 

及格與否 總平均分數 

  
 

考 

試 

委 

員 

簽 

名 

處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注 

意 

事 

項 

一、依學位授予規定：本學位考試時應有考試委員 3至 5人。出席委員中須有校外委員三

分之一以上參加時，始能舉行。 

二、學位考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100 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

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者論。評定以 1次為限。 

三、考試後請各系所將本通知書由指導教授及系(所)主任副署後，各系(所)自行影印乙份

留存，正本立即送交教務處註冊組/教務處進修教學組，以便登錄成績及統計應屆畢業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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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學位考試評分表 

學生姓名  學  號  考試日期  

 

論文題目 

 

 

 

 

評   語 

1. 研究內容 (50%) 

2. 文章結構嚴謹度 (10%) 

3. 答辯技巧 (10%) 

4. 實用性 (10%) 

5. 討論 (10%) 

6. 其他 (10%) 

 

 

 

 

 

 

總 分 

 

 

 

 

建   議 

 

 

 

 

 

 

 

論文須修

改與      

否 

□ 不須修改。 

□ 論文修改完成後，口試成績始得生效，授權由指導教授核定

論文之修改。 

□ 論文修改完成後，口試成績始得生效，須由考試委員核定論文

之修改。 

委員簽章  日   期  

註：本表由各考試委員填寫後，由指導教授於考試結束後立即交予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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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朝陽科技大學＿＿＿＿       ＿＿＿系（所）＿＿＿＿＿

組＿＿＿＿學年度第＿＿＿學期取得＿＿＿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 

＿＿＿＿＿＿＿＿＿＿＿＿＿＿＿＿＿＿＿＿＿＿＿＿＿＿＿＿ ＿＿＿ 

 

 

□同意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教育部指定送繳之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

書館，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以各種方法重製，或為上述目的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

不限地域與時間，惟每人以一份為限。。 

 

 

上述授權內容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

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

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 

 

研究生簽名:                             學號: 

(親筆正楷)                              (務必填寫)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註：本授權書(得自 http://www.lib.cyut.edu.tw/eThesi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

頁。  

 

 

 

http://www.lib.cyut.edu.tw/e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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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朝陽科技大學碩士班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系所名稱：  企業管理系                                

論文題目：  天然化妝品商店體驗行銷、品牌形象、知覺價值與行為意向之研究－

以美體小舖為例                    

研 究 生：   劉小明          學號：   9657650      

 

本論文業經本委員會審查及口試合格，特此證明。 

論文口試委員：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 

 徐  茂  練          博士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助理教授 

 賴  志  松          博士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吳  文  貴          博士                           

 

 

指導教授：                                     

 

系所主任：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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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We approve the thesis entitled “Shopping Mall Development in Taiwan: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Chun-Hung Chen. 

 

 

 

 

 

 Date of Signature 

Jian-Shen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Yu D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ir of Committee 

  

 

 

 

 

  

Chaang-Yung K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Sun-Quae L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sis Advisor 

 

 

 

 

  

Hsiao-Chun W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ead of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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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碩士班畢業資格審核表 
 

學號：          姓名：            

類別 項目 檢附佐證資料 系上認證 

（認列點數） 

備註 

證照 

、 

競賽 

、 

研習 

    

    

    

    

英文

測驗 

    

    

參加

學術

研討

會 

    

    

    

    

投搞

研討

會論

文或

期刊

論文 

    

    

    

（審核結果由系辦公室填寫） 

審核結果：□符合畢業資格 

□不符合畢業資格  原因：                  

 

承辦人簽核：            所長簽核： 
本系碩士班一般生自入學後到畢業之前應該滿足下列條件，始得畢業： 
1. 證照至少 80 點。 
2. 參加英文測驗，繳交成績單。 
3. 參加校內外學術研討會最少 3 次，繳交心得報告。 
4. 投稿校內外學術研討會論文 1 篇或投稿期刊論文 1 篇（檢附投稿証明），如為共同作者，僅能由
其中一人提報為畢業門檻使用。 

5. 除上述第 2 點參加英文測驗外，五年一貫學生得以大四取得之競賽、證照或研討會等證明認列，
但不得於大學部及研究所重覆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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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班課程模組證書審查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號： 

姓名： 

(簽名) 

申請模組名稱 科目(附成績單) 審查結果 

□事業經營模組 

模組選修  

□策略管理研討 

□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研討 

□產業競爭策略 

□財務管理研討 

□作業策略與管理 

□策略性資訊管理 

□通過 

□不通過 

□創新行銷模組 

模組選修  

□行銷管理研討 

□廣告策略管理研討 

□創意開發與管理 

□消費者行為研討 

□整合行銷傳播研討 

□創新策略 

□通過 

□不通過 

         備註： 

1. 專業選修模組至少應選修 6學分(含)以上。 

2. 本申請表至遲須於畢業當學期，加退選後 2 週內送系辦公室審查。 

 

   

 

         承辦人：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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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學術演講聽講證明單 

 

班級：＿＿＿＿＿＿＿姓名：＿＿＿＿＿＿＿＿學號：＿＿＿＿＿＿＿＿＿ 

 

場次 日 期 講 題 主辦單位戳章 

１  

 

 

２    

３    

４    

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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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106 學年度企業管理系碩士班畢業門檻 

 

 

碩士班畢業門檻規範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80 點 無 

自入學後到畢業之前應該滿足下列條件，始得畢業： 

1.證照點數至少 80 點。 

2.參加英文測驗，繳交成績單。 

3.參加校內外學術研討會至少 3次，繳交心得報告。 

4.投稿校內外學術研討會論文 1篇（檢附接受或發表證 

明），或投稿期刊論文 1篇（檢附投稿証明）。 

5.除上述第 2項參加英文測驗外，五年一貫學生得以於通過

預研生申請審查後的下一個學期開始，取得之競賽、證照或

研討會等證明認列，但不得於大學部及研究所重覆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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